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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故事出
自 古 典 名 著 《红 楼 梦》， 回 目 是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
葫芦案”。这起公案也因入选了人
教版高中语文课本而流传甚广。法
眼看红楼，呆霸王薛蟠真的需要为
冯渊之死承担刑事责任吗？以现行
刑 法 为 视 角 细 究 此 案 ， 则 颇 有
意趣。

先看文本案情介绍：且说雨村
因补授了应天府，一下马就有一件
人命官司详至案下，乃是两家争买
一婢，各不相让，以致殴伤人命。
寥寥数语交代清楚本案审判人员和
案由。履新伊始，迎面就是一起积
存一年未结的恶性亡人案件，正竭
力图报，不忍因私废法的贾雨村是
如何审理呢？书中介绍贾雨村高度
重视，听闻大怒甚至爆出粗口，立
即传原告来审，开启掩人耳目、瞒
天过海的乱判模式。

在案证据仅有两项：被害人陈
述 和 证 人 证 言 。 因 被 打 之 死 鬼 冯
渊，父母早亡又无兄弟，被害方下
人 代 为 诉 讼 称 ： 事 情 起 因 是 拐 子

“一婢二卖”，两家都找买主夺取丫
头 。 争 斗 中 薛 家 豪 奴 将 冯 渊 打 死
了。凶手皆已逃走。

知情人门子提交了传来证据。
冯渊出身小乡宦，他看上拐子所卖
丫头欲三日后迎娶，不想拐子收了
银两又偷卖给薛家。未及潜逃的拐

子被两家拿住了打了个臭死。打过
卖家，两方当事人发生抢人互殴，
薄命女英莲被呆霸王薛蟠生拖死拽
带往京城，薄命郎冯渊则在混乱中
被薛家手下人打得一身稀烂，抬回
家三日后死了。一个白白花钱送了
命，一个逍遥无事上了京。

因案涉人员系金陵辖区“护官
符”名录列举的最有权有势、极富
极贵的皇亲国戚且无法回避，为办
好“人情案”“关系案”，贾雨村与
门子于密室中未经审判就事先“合
议”好案件的审理程序和量刑处理
结 果 。 次 日 贾 雨 村 坐 堂 ， 发 签 拿
人，差使门子暗中令冯渊合族及地
方乡绅共递“社会调查”保呈，报
称死者系暴病身亡。令始作俑者拐
子认罪认罚，对其按法处置。最后
适用“扶鸾占卜”程序公开缺席宣
判：元凶薛蟠与死者冯渊宿孽狭路
相逢，案发后薛蟠已害无名之病被
冯魂追索而死，判若干烧埋银两给
冯家作为附带民事赔偿。

案件审了好像又没审，定了罪
似 乎 又 免 了 刑 ， 贾 雨 村 审 案 如 演
戏，草草过场案结了事，把一桩血
案 裁 判 成 让 人 摸 不 着 头 脑 的 葫
芦案。

那么，依据现行刑法有关犯罪
规 定 ， 综 合 在 案 证 据 ， 拐 子 、 冯
渊、薛蟠在这起案件中应当各自承
担什么法律责任呢？尤其是对于冯

渊之死，薛蟠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吗？
现行刑法第十三条对犯罪下了定

义，有关犯罪构成体系却有两种理
论。传统刑法理论认为，犯罪有四个
平面型构成要件，主体、主观方面，
客体和客观方面，四要件必须同时满
足。另一种理论认为，犯罪呈递进型
体系，第一阶层关注行为是否符合
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行为应当具
有 社 会 危 害 性 并 被 刑 法 禁 止 （不
法）。第二阶层关注行为人是否应当
对行为负责 （有责），包括行为人的
主 观 状 态 、 行 为 能 力 等 因 素 。 因
此，认定相关人员刑事责任应先判断
其行为是否违法，再判断他是否应当
负责，层次递进不可偏废。

根 据 四 要 件 理 论 ， 分 析 下 拐
卖 犯 罪 构 成 。 拐 卖 妇 女 犯 罪 属 于

对 合 犯 罪 ， 即 买 卖 双 方 都 构 成 犯
罪。拐卖妇女客观上侵犯了人身权
益保护法益。拐子实施了拐走英莲

（养 大） 作 为 商 品 卖 给 他 人 的 行
为，构成拐卖妇女犯罪。收买人冯
渊存在收买妇女的犯罪故意，客观
上实施了购买行为即支付了银两约
定三日过门，但终被拐子“放了鸽
子”，属于犯罪特殊形态中的“对
象不能犯”，可以认定购买妇女犯
罪 （未 遂）。 考 虑 到 冯 渊 因 案 殒
命，司法机关应当依法不追究其刑
事责任。买受人薛蟠将被拐之人英
莲买走，属于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
既遂。至于“放在屋里”作妾又有
打骂、强迫过度劳动等虐待行为致
其 死 亡 ， 则 构 成 虐 待 罪 ， 应 当 与
收 买 被 拐 卖 妇 女 罪 数 罪 并 罚 ， 这
是后话不提。

根 据 两 阶 层 等 理 论 ， 分 析 下
“殴伤人命”中的犯罪问题。在不
法层面，豪奴具体实施了殴打冯渊
的 不 法 行 为 ， 属 于 刑 法 中 加 害 行
为，具有社会危害性。薛蟠虽未动
手，却是殴打意思发起者，对侵害
行为具有事实支配性，是行为实施
关键人物或核心角色，主仆间虽存
在人身依附关系，豪奴亦具有人格
独立性。根据共同犯罪理论，都属
于正犯，共同对殴打行为及后果承
担全部责任。

在责任层面，薛蟠是皇商富二

代，与小乡宦出身的冯渊无圈层交
集 ， 薛 蟠 “ 喝 打 ” 主 因 是 买 人 受
阻 ， 具 有 一 定 的 自 力 救 济 防 卫 性
质。对下人将冯渊“打个稀烂”的
后 果 ， 薛 蟠 主 观 上 是 故 意 伤 害 的

“概括的故意”，还是持财傲骄、弄
性 尚 气 呆 性 发 作 的 寻 衅 滋 事 的 故
意，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比同时
被 “ 打 个 臭 死 ” 的 拐 子 无 明 显 伤
残 ， 而 冯 渊 “ 抬 回 家 三 日 后 死
了”，实施殴打的加害行为与法益
侵 害 结 果 即 死 亡 之 间 没 有 直 接 关
联，无法排除冯渊三日内因其他介
入因素导致死亡的可能性，比如药
物不当、护理原因等。因此，薛蟠
打人行为与冯渊之死法律上的因果
关系断裂，不能认定薛蟠殴打行为
直接导致了冯渊死亡。参考红楼梦
甲戌本，薛蟠进贾府为 16 岁，而
殴打行为发生在上京途中进贾府之
前 ， 薛 蟠 年 龄 15 岁 ， 属 于 已 满
14、不满 16 周岁的人，处于刑法
中相对负责时期，属于违法阻却事
由，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
伤 或 死 亡 等 8 个 罪 名 承 担 刑 事 责
任，但综合在案证据无法认定薛蟠
故意伤害冯渊并致其死亡。因此，
认定薛蟠为冯渊之死的元凶属于事
实不清、证据不足。

文 学 是 对 现 实 世 界 的 客 观 白
描。贾雨村本欲徇情枉法，却因业
务能力较差，在审理案件时装神弄
鬼，错判薛蟠为杀害冯渊的元凶，
又通过宣告薛蟠死亡方式为其开脱
责任。让原本只有民事赔偿责任的
薛蟠在不知情未到庭的情况下，留
下前科案底，蒙受不白之冤。

贾雨村办着他人案件，也办着
自己的人生，最终也因贪污受贿再
次被革职入狱。

薛蟠的刑事责任
朱建中

阅评

大千世界，烟火人间。生活离不
开烟火，其中的“烟”，是多义字。一
指“烟雾”的烟，二指“烟姓”的烟，三
指“烟草”的烟。诗文中提到“烟”，一
般指的是“烟雾”的烟。《说文解字》
曰：“烟，火气也，焆焆然也。”烟有许
多别名，诸如“水灭”“噪鸦”“去黾”

“涨天”“连云”“四合”“五色”“傍起”
“暮杂”等等。这些，是不是让你吓一
跳？不可思议吧？

烟是火的升华、气的生发与聚
合。它时而空灵缥缈、时而浓郁深沉
的特质，令人着迷，引来古代历朝帝
王官员、文人骚客的竞相诗赋唱和。
作为诗词海洋中的一个意象，“烟”像
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为诗词增添了无尽的意境与韵味。

“烟”有朝暮与晨晚。“新流添旧
涧，宿雾足朝烟”，表达了唐太宗李
世民拥有“朝烟”等早晨美景的喜悦
之情；“空园暮烟起，逍遥独未归”，
体现了“暮烟”之下，南朝梁简文帝
萧纲贪看春景，迟迟不归的心境；

“田家已耕作，井屋起晨烟”，流露了
韦应物脱离官场、寻求世外之道的
洒脱一面；“孤尊秋露滑，短棹晚烟
迷”，抒发了戴叔伦泛舟于夕阳之下
的乐趣。

“烟”有春夏秋冬。高鼎《村居》
中的“春烟”醉在草长莺飞的春日杨
柳堤上：“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
柳醉春烟。”苏轼《阮郎归·初夏》中
的“夏烟”袅娜在碧纱窗外：“碧纱窗
下水沈烟，棋声惊昼眠。”卢照邻《宴
梓州南亭得池字》里的“秋烟”飞舞
在金秋送爽的南亭前：“长薄秋烟
起，飞梁古蔓垂。”崔立之《南至隔仗
望含元殿炉烟》中的烟气炉火升腾
在冬至时日：“隔仗炉光出，浮霜烟
气翻。”

“烟”有五颜六色，色彩缤纷。登
临庐山，李白眼前的“日照香炉生紫
烟”，不仅是一种视觉上的呈现，更是
诗人对大自然神奇景象的惊叹与赞
美。回到故乡，顾况眼眸里的“春潮浮
绿烟”中，洋溢着“人生命运的不可预
测性和不确定性”。游历悟真寺，王维
眼眶中的“孤村起白烟”里，袅娜着连
绵不尽的禅思。诣九龙祠祈雨，刘禹
锡笔下的“黑烟耸鳞甲”，饱含着他渴
望“雨济黎民百姓”的情思。临别设
宴，陈子昂眼中的“银烛吐青烟”，燃
烧的不只是饯别厅堂里的烛火，还有
他对朋友的绵绵情意。

“烟”还有各种况味。杜甫的“朝
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

满满的静穆之味。白居易的“风竹松烟昼掩关，意中
长似在深山”，散漫着闲居之意。成彦雄“台榭沈沈禁
漏初，麝烟红蜡透虾须”，流露着淡雅与短暂之憾。宋
元“竹笕分泉细，檀烟上氎轻”里，洋溢着宁静而优雅
的气息。其实，“烟”和万物有缘，无处不生，无处不
在。所谓：“城烟屡起而泊山，野风时来而过水。”“暧
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没有了烟，这样的诗情画意
便不得见。

“烟”遇到了山，就衍生了许多与山有关联的名
词。比如王勃“鸟路入山烟”的“山烟”，郑义真“岭烟
遥聚草”里的“岭烟”，李正封“鹤飞岩烟碧”里的“岩
烟”，鲍溶“石烟花雾犯容辉”里的“石烟”，刘长卿“岚
烟瀑水如向人”里的“岚烟”。同样，“烟”沾染了水，就
生发了各种与水相联系的名字。譬如许浑“水烟朝渡
人”里的“水烟”，沈佺期“云雁下江烟”里的“江烟”，
王建“千里河烟直”的“河烟”，岑参“湖烟冷吴门”里
的“湖烟”，张九龄“归处海烟凝”里的“海烟”……

烟与雨，是亲密无间的朋友。烟雨打湿了红尘，
淋湿了诗人们的目光。“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
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这
首名诗的后两句，将烟雨与楼台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在朦胧的烟雨中，古老的楼台若隐若现，仿佛在诉说
着逝去历史的沧桑故事。“凉气先秋至，重阴接望迷。
有无山远近，浓淡树高低。鸟雀枝间露，牛羊舍北泥。
支颐正愁绝，风雨过前溪。”杨云翼的这首《山中烟
雨》，写出了诗人面对秋日烟雨的感受，字里行间表
现了他对劳作者的深情厚谊。

烟与柳，恰似一对情侣，总含着别绪离愁。“青门
弄烟柳，紫阁舞云松。”乐游原上的李商隐向远眺望，
看到了青门烟柳、紫阁云松。春来景色依旧，心却一
片朦胧。“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笔下的杨
柳堆烟，将离愁别绪推向了极致。重重帘幕之间，杨
柳如烟，让人感受到无尽的思念与惆怅。

烟在古诗词中还有着其他丰富的分类与描述。
“烟”有冷暖，赵孟頫诗云“吴宫烟冷水空流”，翁承赞
则有这样的诗句：“九重烟暖折槐芽，自是升平好物
华。”“烟”还有横直。李绅言“烟横日落惊鸿起”，王维
语“大漠孤烟直”。“烟”也有轻重，元稹说“烟轻琉璃
叶”，而王建称“露浓烟重草萋萋”。“烟”还有里外。杜
牧说的是“茅檐烟里语双双”，皮日休则道“金鸡烟外
上临轩”。

古诗词中的“烟”，是一个丰富多彩、充满魅力的
意象。它以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形象，为我们展现
了古人对大自然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感悟。在这些诗
词中，烟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现象，更是诗人情
感的寄托和表达，它承载着古人的喜怒哀乐、志趣情
怀，让我们在品味诗词的同时，也能领略到那个时代
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底蕴。

“烟”是升腾的思想，是有形的精神，是灵动的文
字，是诗化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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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阵》的后劲有点大。曲终，绕
了三日梁，仍有余音。这是管虎导演
的一部文艺片，不知道是不是电影
里有贾樟柯出演的缘故，拍摄风格
让我觉得很贾樟柯。导演用大段长
镜头和实景，聚焦西北边陲某小镇，
一个质感真实、地理广袤的空间，到
处写着“拆”字的破旧街道，空荡荡
的居民楼，荒芜的矿山，成群结队的
野狗……粗粝的原生态自然风光，
被强日光直晒得黝黑的男女，不入
时的穿着打扮，在当下一众光怪陆
离、浓妆艳抹的现代影视剧中别具
一格。

影片带着一丝荒诞的戏谑。小
镇居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狗，政府
下令所有狗必须领证，没有证的狗
一律捕杀，于是，家养狗沦为流浪
狗。一时间，城镇中流浪狗为患，政
府又不得不下令捕杀流浪狗，催生
了捕狗队。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就
出台了《家犬管理条例》，当时立法
的目的是防止狂犬病传播，停止和
限制狗的饲养行为。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和对宠物的需求，城镇
居民养狗热情逐渐升温。原有条例
在实践中发挥不了作用，我国城市
养犬管理立法模式也逐步经历着从
限制、禁止到协调管理的变化发展。
大部分城市开始要求市民养狗需要
取得行政许可，对狗进行健康检查，

领取免疫合格证，再到登记办证点
缴 纳 登 记 费 ，获 得 养 狗 许 可 证 和
狗牌。

影片围绕一条叫“细狗”的流浪
犬和捕狗队成员二郎展开。政府怀
疑“细狗”携带狂犬病毒，捕杀者将
获得 1000 元奖金。重奖之下，必有
勇夫。彭于晏扮演的二郎就是捕狗
队成员之一。二郎曾是小镇明星，因

追赶小偷，小偷不幸坠崖身亡，他因
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
年。假释后，他没有生活来源，原本
娴熟的车技表演也无用武之地，只
能加入捕狗队谋生。

二郎抓捕到“细狗”后，因沙尘
暴在戈壁滩上被困一夜。一人一狗，
相互依偎取暖，度过漫漫寒夜。风沙
过后，他们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改

变，从伤害到救赎，从仇敌到朋友，
彼此给了对方身份与接纳。二郎为

“细狗”办了犬证，流浪狗成为他家
庭的一分子，一条有身份的狗。从
此，人和狗都有了重新上路的勇气。

风沙过后，小镇也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片尾，拆迁铲车的巨轮
驶入小镇，全镇居民离开镇子，来到
荒地仰望被吃掉的太阳，动物园内
出走的野狼和老虎穿梭于小镇中，
人与动物相互交换场所，让人顿觉
恍惚和魔幻……影片通过边缘人物
的视角探讨社会变迁和人物交织的
命运，反映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也揭示了普通人在社会变革中的困
惑与迷茫。

看完影片后，我一直在思考一
个法律问题：二郎的罪与罚相当吗？
我国刑法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罪是过
失导致他人死亡后果的行为，行为
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他
人死亡结果，或者已经预见到其行
为可能会造成他人死亡结果，但由
于 轻 信 能 够 避 免 以 致 造 成 他 人 死
亡。二郎追赶小偷时，天色昏暗，他
怎么会预见前面有悬崖呢？他的行
为具有正当性，却被定为过失致人
死亡罪。何况，该罪判处刑罚较轻，
刑法规定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二郎却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处罚是不是过重？我百度了一下，幸

好该片并非根据真实案例改编。但
在法律上，这明显是一个漏洞。

二郎抓捕小偷，却因此失去十
年自由。影片中有个细节，二郎从监
狱出来后，准备拍摄证件照，被人告
知不要笑，“细狗”在办狗证时，也被
人训斥不要乱动。此时，从监狱里出
来的人与流浪狗无异。与社会脱节
十年的人，如何融入原来的熟人社
会？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提出了“体
制化”的概念，就是在监狱中待久
了，所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都
按照监督改造的管理体制进行了重
新塑造，并逐渐适应这种管理模式，
一旦回归社会，需要进行自主选择
的时候，就会变得无所适从，甚至上
厕所都要想着打报告。北京市检察
院检察官刘哲在《如何让犯罪人更
好地回归社会中》中提到，要让他们
真的“回归”，而不仅是“归来”，社会
应该为他们铺就一条光明之路。他
从心理建设和建立“中途之家”给出
了建议：无论是刑满释放还是无罪
释放，对出狱的人而言都要面对一
个陌生社会，都要做心理辅导；最好
是建立一个“中途之家”作为回归者
的大学校，从手机等生活技能到找
工作在社会上谋生都需进行系统的
知识辅导。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故事发生
在 2008 年。那一年，中国发生了两
件大事——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
会，它是全民族最悲伤的一年，也是
全民族最荣耀的一年。悲喜交加下，
人们表现出了恍惚、茫然、踌躇的情
绪。时代车轮滚滚而过，二郎终于走
出了画地为牢的小镇，带着新生的
小狗，驾着摩托车驶向未知的远方，
无比坚定。

走出画地为牢的小世界
晴风

在 这 个 老 龄 化 日 益 加 剧 的 社
会，家庭照护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
问题。在书店的角落里，我偶然看到
了这本从日本引进的书——《是家
人，也是凶手：绝望照护者的自白》。
标题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目光，打破
了内心的平静，让我无法不关注它。

书中记载了日本社会 11 起“照
护杀人”事件，每一桩都沉甸甸地压
在心头。书里写道：“这些案件不仅
仅是悲剧，更是照护者长久以来身
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读及此处，
我不由自主地皱起眉，试着想象在
无尽的日子里，照护者们是如何一
步步滑入绝望的深谷，他们的遭遇
令人深切同情，又满是无奈。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逐渐了解
到，这些照护者并非一开始就心怀
恶意，许多人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
下，突然承担起照护者的角色，“突
然开始的长期照护，像是一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让人措手不及”。

故事里，有对相濡以沫的老夫
妻，他们的爱情曾是邻里间传颂的
佳话。可当病魔悄然降临，妻子患上
了阿尔茨海默病，一切都变了样。丈
夫从早到晚，无微不至地照料，但换

来的是妻子的日渐陌生和抗拒。有
那么一天，他望着妻子空洞的眼神，
心中涌动的情感复杂难言。“我想和
她携手走完人生，直到化为尘土，但
现在，她像是个陌生人。”这简单的
几句话，让我感受到了照护者心中
那份深沉而又无奈的爱。

书中还提到一位 80 多岁的老
太太，她本打算与老伴共度余生，却
在照护患病的丈夫时一步步走向崩
溃的边缘。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她的
世界就天翻地覆。丈夫的病情日益
严重，性情大变，夜不能寐，日不能
安。老太太在无尽的疲惫与绝望中，
终于作出了那个令人痛心的决定。
当她用颤抖的手勒紧电源线，那一
刻，她的心中充满了自责与痛苦。

“我真的已经陷入深渊了，我也不知
道自己在想什么，没办法冷静地作
判断。”这句话，像是一把刀，深深扎
进了我的心里。

这些故事，每一个都让人心酸
不已。照护者，他们原本也是普通
人，有着自己的梦想和追求，但当家
人需要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站出来，
扛起了这份沉重的责任。然而，长期
的照护生活，却像是一张无形的网，

将他们紧紧束缚，让他们在爱与责
任的旋涡中越陷越深。

书中还揭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
现实：在日本，有 46.9%的照护者表
示自己“感到身体不适”，26%的人
出现了心理问题，而因为照护而感
到 孤 立 无 援 的 人 达 18.5%。这 些 数
据，冰冷而残酷，它们无声地诉说着

照护者的辛酸与孤独。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些悲剧

的发生呢？书中给出了深刻的剖析：
“犯罪的边界在哪里？或许，它就在
爱与责任的交织中变得模糊。”这句
话让我陷入沉思。是的，照护者在爱
与责任之间挣扎，他们想要给予家
人最好的照护，但同时又因为无法
承受身心的压力而走向极端。这种
爱与罪的交织，让他们的行为变得
复杂而难以评判。

读完这本书，我的心情久久不
能平复。书中写道：“我们是否能防
患于未然？或许，只有当我们真正理
解并关注照护者的困境时，才能避
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这话如同
一记重锤，深深敲击在我的心上。的
确，我们不能仅仅对这些悲剧感到
震惊和同情，更应着手思考如何从
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

欣慰的是，我们也读到了犯罪
者的痛悔与救赎之心。一名等待判
决的被告人说：“我自首以后，被审
讯了一周左右的时间。那时候我请
求了很多次，让他们判我死刑。但是
刑警们跟我说，我应该活下去，用余
生来赎罪。我从没想过我们夫妻俩

的缘分会以这样的方式走到尽头。”
这本书赋予我们的，远不止震

撼与深思。它提醒我们，身为社会成
员，有责任关怀身边的照护者，为他
们提供更多的援助与支持。同时，我
衷心希望社会能更加关注照护议题，
制定更为完善的政策与措施，为照护
者提供更好的保障与扶持。书中，一
位专业的照护者说：“我在第一线总
有这样的体会，那就是单靠家里人来
解决一个家庭的照护问题并不容易。
照护涉及很多复杂的情绪，而亲人之
间的问题更不容易找到简单的解决
办法。所以需要第三方从外部帮助他
们。很多人都有一种顽固的想法，那
就是不管怎样，都要靠家里人一起解
决问题，但只要我们反复和他们沟
通，还是能让他们明白，社会可以帮
助他们。我认为，由第三方来点明症
结所在，之后大家共同思考对策，这
比什么都重要。”这一严峻的社会课
题，需要我们认真以待。

“照护是一场没有终点线的马
拉松。”如今这个老龄化时代，同时
也是大照护时代。年长一辈逐渐退
出社会分工的舞台，开始走向退休
生活，更多的家庭成员面临承担赡
养老人与照护亲属的责任。《是家
人，也是凶手》一书，不仅揭示了老
龄化社会可能面临的难题，更呼吁
我 们 理 解 照 护 者 爱 与 罪 的 复 杂 情
感，体会他们的艰难与无奈，并呼唤
社会对此问题予以高度关注，采取
行动推动必要的变革。

照护者需要理解更需要关爱
诸纪红

书评

电影《狗阵》海报

元代画家高克恭《林峦烟雨图》

狗

阵

《是家人，也是凶手》

连环画《呆霸王薛蟠》（刘锡、
严箇凡作品）


